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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描述照護一位遭遇婚姻暴力之越南籍配偶到急診室求醫的護理經驗，個案由越

南籍朋友陪同就醫，主訴跌倒受傷，一直到診治結束後才向護理人員表示自己被家暴的過

程。護理過程2009年4月18日，過程中提供個案一個隱密安全的空間提供生、心理上的支

持，避免二度傷害，筆者應用羅氏適應模式搭配客觀觀察、會談及傾聽等方式收集資料，

確立個案健康問題為『疼痛』、『恐懼』、『無望感』，在護理過程中除給予醫療處置外，如 :通

報、驗傷、開立診斷書等，並轉介社工結合社區力量，協助個案連結外界資源與減少婚姻

暴力的衝擊，還協助解決後續返回家庭需面對的問題，改變其被施暴後的經驗，終於成功

達到去除恐懼、無望感的回饋結果，最後使得個案社會行為技巧提升並增加自我照顧與適

應能力。

關鍵詞：羅氏適應理論、新移民婦女、婚姻暴力。

運用羅氏理論於一位外籍配偶遭受婚姻暴力
之急診護理經驗

林玉湘　陳姿伶＊　胡怡君＊＊

前　　言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跨國婚姻為常見的社

會現象，根據內政部公布的資料顯示，2009

年每3對新婚配偶中就有超過一對是外籍配

偶，其中有超過98%來自大陸與東南亞國家

（內政部，2010），在台灣她們多是來自『仲

介婚姻』，為改善娘家的經濟狀況而來（柯、

張，2007），在婚姻關係中男尊女卑的不平

等，往往使得她們在遭受婚姻暴力時，繼續隱

忍，並造成生、心的傷害（Hsieh, Feng, & Shu, 

2009），根據統計，有31-54%的婦女曾經遭

受過身體上的家庭婚姻暴力的傷害（Boursnell 

& Prosser, 2010），急診病患中至少有6%是因

家庭婚姻暴力而求醫（Perisenhofe & Seibold, 

2007; Olive, 2007）。本文個案於2009年04月18

日由越南朋友陪同於急診就醫，就醫時一度否

認遭受婚姻暴力，經由筆者的引導才坦言遭受

先生的打罵，礙於本身國籍、語言的問題，

加上對夫家依附的需要與社交的孤立，只能隱

忍度日，本文應用羅氏理論，協助受暴者中的

弱勢族群去面臨婚暴後的各種問題，並希望藉

由此經驗與臨床工作者分享。

文獻查證

一、婚姻暴力

㈠ 婚姻暴力的定義與統計

依據我國內政部（1998）家庭暴力防治法

定義，婚姻暴力為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

同居關係者之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犯、

暴力行為。內政部（2008）統計，婦女受暴人

數佔11.72%，並有3.6%的婦女表示在一年內

曾經遭受過婚姻暴力。

㈡ 婚姻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

婚姻暴力往往造成受暴婦女長時間處於慢




